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36号

申请人：曹某，男，住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3年12月1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关于某食品经营部涉嫌违法售卖无花果干的举报不予立案的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2月26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某食品经营部销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无花果干。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1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作出了举报不立案的答复。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涉案产品属于预包装食品，标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且，涉案产品即使属于散装食品，也应为预包装食品经二次分装而成，被申请人未核查涉案商家加工条件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明显程序违法。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应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根据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上提供的证据线索，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12日对某食品经营部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询问调查。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供货商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资质材料、无花果干的质检报告及购进时的微信付款截图等证据足以证实，某食品经营部销售的无花果干系其在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进的大包装的散装食品。且，某食品经营部在购物网站界面中标注了所销售的无花果干为散装食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即其收货的实物外包装袋标签上也标注了散装食品。某食品经营部销售给申请人涉案无花果干时采取了散装拆零销售，即根据消费者订单需求称重、包装、发货。至于商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重量，是起到告知消费者所购商品份量的作用，并非预先定量包装的标识。因此，涉案无花果干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称重销售的食品，包括无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之规定的散装食品定义。某食品经营部在其销售的散装食品外包装上标注了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之规定，不存在违法经营行为。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某食品经营部存在销售经营三无产品、无标签预包装食品及非法分装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遂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之规定依法不予立案，并于2023年12月1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了答复。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作出举报不予立案的答复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温市监处字〔2018〕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word版，真实性无法查证），证据2.某拼多多网店经营者证照信息，证据3.涉案产品威海青皮无花果干照片2张，证据4.交易凭证截图1张，证据5.12315平台举报详情截图1张，证据6.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作为证据。《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已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作为依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某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副本）、负责人身份证照片复印件，证据2.某食品经营部现场笔录3页、询问笔录3页、现场检查商品照片打印图1张，证据3.供货商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副本）、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复印件、某食品经营部购进时的微信付款记录截图1张，证据4.申请人提供的照片复印件1张，证据5.网站销售页面照片1张，证据6.12345平台工单处理详情界面照片3张、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1张，证据7.某食品经营部使用标签打印机图片复印件1张，证据8.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半成品检验报告单等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3年11月28日，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的、关于某食品经营部销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无花果干的举报。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某食品经营部所售涉案无花果干为散装食品，系其根据消费者订单需求称重、包装、发货的散装拆零销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之规定。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被举报商家存在食品分装的行为。被申请人遂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在法定期限内通过全国12315平台反馈至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2月2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涉案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答复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及答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对举报事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被申请人现场检查的相关照片、供货商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半成品检验报告单（产品名称：无花果干(半成品散货)）、被举报人进货交易付款截图、网站销售界面（商品详情标注散装）及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产品无花果干进货时即为散装并非预包装，某食品经营部根据消费者订单需求称重、包装、发货而非预先定量包装。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称重销售的食品，包括无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之规定，应认定为散装食品。打包时即时打印即时粘贴的标签上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标注了相关信息。且，某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含食品销售、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项目包含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熟食）销售，具备销售散装食品资质。故，某食品经营部不存在经营三无产品、无标签预包装食品及非法分装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二、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的告知程序合法。被申请人2023年11月28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后，于2023年12月12日到某食品经营部对线索进行核查后决定不予立案，并于2023年12月1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规定的期限。

另，申请人提供的word版温市监处字〔2018〕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本案无关。

关于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要求查阅被申请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七条“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形外，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同意。”之规定，本机关已为申请人查阅相关材料做了必要准备，并电话告知了申请人可依法查阅。
至于申请人的听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构应当组织听证。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听证，或者申请人请求听证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组织听证。听证由一名行政复议人员任主持人，两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任听证员，一名记录员制作听证笔录。”。本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属于应当组织听证的情形，依法不予听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2023年12月1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关于某食品经营部无花果干举报不予立案的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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